


—2—

陕西劳模疗休养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体现党和国家对劳模的关怀，提升劳模疗

休养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

加强和规范劳模疗休养工作的意见》及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开展劳模疗休养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、关心爱护劳

模的重要体现，是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的重

要途径。新形势下加强劳模疗休养工作，是工会组织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、切实履行劳模管理服务职责

的重要举措。进一步加强劳模疗休养工作，对于落实功勋荣誉表

彰奖励获得者待遇，营造崇尚劳模、学习劳模、争当劳模、关爱

劳模的良好社会风尚，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

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第三条 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、面向普通劳动者开展劳

模疗休养，重点安排劳动强度大、工作环境艰苦、发挥骨干作用

的劳模。

第二章 疗休养对象

第四条 工会组织的劳模疗休养，参加对象应是经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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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表彰的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（含享受待遇者）

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（以下通称为劳模）。

第五条 每年劳模疗休养应分批组织进行。每批一般不超过

100 人，参加对象的身体条件须适合疗休养。参加省外疗休养的

劳模一般应在 65 周岁以下，65 周岁以上 70 周岁以下的劳模可

参加省内疗休养。

第六条 从严安排随队服务的工作人员。原则上派出 10 名

以下劳模的不安排工作人员，派出 20 名以内的可安排 1 人，每

超过 10 名可增加 1 名工作人员，其食宿等费用从疗休养经费中

列支。

第七条 劳模参加疗休养一般不携带亲属，特殊情况需要报

组织疗休养的工会批准。允许亲属参加的疗休养活动，亲属费用

由本人支付或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疗休养时间和地点

第八条 每批疗休养一般不超过 7 天（含报到日和返程日)。

在职劳模参加疗休养按出勤对待。地点原则上应为工会系统的疗

休养院所，以全国劳模疗休养基地或省级劳模疗休养基地为主，

特殊情况，可采用招投标等方式确定。接待单位须设施完备、管

理规范、服务优良、安全可靠，符合《劳动模范疗休养基地管理

办法》要求。疗休养期间原则上不得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开展

活动，住宿地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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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疗休养内容

第九条 劳模疗休养活动以促进劳模身心健康为主要目标,

鼓励引导劳模相互交流、学习提高，适当安排参观考察。

第十条 注重身心健康。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和营养健康的

饮食，适当安排文体活动，通过自有资源和购买服务开展体检、

理疗、讲座、咨询等活动，帮助劳模放松身心、充分休息、增进

健康。

第十一条 促进学习交流。精心安排形势报告、专题讲座等，

帮助劳模拓展视野、把握时势。采用劳模座谈、事迹报告等形式，

增进劳模彼此了解、互学互鉴。创造同行交流、短期培训等机会，

促进劳模互相启发、共同提高。

第十二条 合理安排参观。鼓励将参观活动与爱国主义教

育、红色教育相结合，激发劳模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和民族

自豪感。参观以革命传统教育基地、先进企业及社区、社会主义

新农村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为主，可适当安排参观具有当地代表

性的人文和自然景观，其中，收费景点控制在 3 个以内。

第五章 经费保障

第十三条 县级及以上总工会组织的劳模疗休养费用一般

每人不超过 5000 元。各级工会可按照《陕西省县级以上工会支

出管理实施细则》《陕西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（修订）》明确补助内容和标准，对劳模疗休养活动予以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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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及以上总工会组织开展劳模疗休养活动所需经费列入工会

经费年度支出预算，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和单位行政经费对劳模疗

休养活动的支持。其他单位组织的劳模疗休养费用标准和交通费

用结合单位实际合理制定。

第十四条 劳模疗休养的住宿、餐饮及交通费用根据地区差

异动态调整，一般不超过 4000 元。

第十五条 开展健康理疗、学习交流、参观游览活动的经费

合计不超过费用总额的 20%。

第十六条 其他费用总额一般不超过费用总额的 15%，可用

于疗休养期间保险、困难劳模往返路费、工作人员相关费用、购

买第三方督导服务、处理突发意外事件等。

第十七条 劳模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承担，有条件的派出工

会可按规定协助承担劳模往返路费；农民劳模和下岗、待业、失

业、退休等确有经济困难的劳模经申请、批准后，可由组织疗休

养的工会承担。

第六章 工作要求

第十八条 组织开展劳模疗休养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

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不得开展与劳模疗休养主题无关的活动，严

禁到纯娱乐性场所、高消费场所、私人会所、封建迷信场所、有

低俗庸俗活动内容等场所活动。严禁借劳模疗休养名义组织公款

或变相公款旅游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疗休养活动的纯洁性。

第十九条 严格审核劳模疗休养对象，坚决防止不符合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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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员以劳模名义参加疗休养，不得超额配备工作人员。

第二十条 严格按照劳模疗休养计划开展活动，不得擅自延

长时间、更改地点。

第二十一条 强化安全意识，明确安全责任，健全安全管理

制度，做好疗休养期间医疗、住宿、餐饮、交通的安全工作和医

疗防护工作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工会组织的劳模疗休

养活动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总工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，《陕西省总工会劳模和一线先进职工疗休养工作管理办

法》（陕工办发〔2019〕4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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